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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德府字〔2015〕95 号
德兴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德兴市工业企业扶持奖励办法的
通  知
 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德兴经济开发区、大茅山集团公司，市府各部门、市直各单位：
《德兴市工业企业扶持奖励办法》业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 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德兴市人民政府
2015 年 7 月 13 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德兴市工业企业扶持奖励办法
 
为加大对工业企业扶持力度，促进工业转型升级，推动我市 工业经济快速发展，特制定本《办法》。
    一、税收奖励
    （一）考核奖励对象
    1、年纳税 50 万元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。
    （二）考核内容
    2、单项税收考核:企业年度实际上交的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， 不含查补、政策性减免税、退税及往年欠缴的税收。从事采选业 的企业不予考核。
    3、纳税大户考核：企业年度实际上交的全额入库税收。
    （三）计奖办法
4、按企业上年度税收入库数地方留成部分增长 10%为考核 基数，其当年地方留成部分超基数的 50%由受益财政同级政府 给予奖励。
5、首次纳税 50 万元以上企业以纳税地方留成部分 12.5 万 元为考核基数，其当年地方留成部分超基数的 50%由受益财政 同级政府给予奖励。
6、对新进入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，三年内按上年度税收入 库数地方留成部分为考核基数，其当年地方留成部分超基数的 50%由受益财政同级政府给予奖励。
7、通过上述方法测算的基数，若低于 12.5 万元，则以 12.5
万元为考核基数；若低于企业近三年年度最高税收入库数地方留 成部分，则以近三年年度最高税收入库数地方留成部分为考核基数。
8、单项税收考核奖励超过 50 万元时，超过部分按 50%计
奖，奖励总额不超过 100 万元。
9、设立工业企业纳税大户奖。对市入库税收首次达到 1000 万元、2000 万元、5000 万元、10000 万元的企业，给予奖励 5 万元、10 万元、20 万元、50 万元；对当年实际入库税收居前 10 名的工业企业，由市委、市政府授予“德兴市工业企业纳税 大户”荣誉称号。
    二、创新创先奖励
10、负责国家产品标准起草并经国家颁布执行的工业企业， 奖励 20 万元；主要参与国家产品标准起草并经国家颁布执行的
工业企业，奖励 10 万元。
        11、工业企业当年获得国家免检产品、中国名牌奖励 50 万
元；当年获得省级名牌奖励 5 万元。
12、鼓励发展生态企业，对当年获得省级清洁生产企业、 绿色企业或环境友好型企业认定的，奖励 5 万元。
13、上述奖项未通过德兴申报的减半奖励；规下工业企业 减半奖励；以后年度再次获得同类认定的，减半奖励。
三、上规模扶持
14、鼓励企业跨入规上工业行列，对规上工业企业，予以 重点调度和扶持。对当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奖励 5 万元，对相关
责任部门和乡（镇、街道），新增一户奖励 3000 元，对市统计
局、国税局、工信委，新增一户奖励 1000 元。对年主营业务收 入首次过 5 亿元、10 亿元、20 亿元、50 亿元、100 亿元工业企业分别奖励 2 万元、5 万元、10 万元、20 万元、50 万元。 积极协调、解决规上工业企业发展过程中困难和问题，并根据企 业实际情况实行个性化扶持；加大信贷扶持力度，积极向金融机 构推荐，争取优先放贷、利率优惠和合理的贷款期限支持；对规 上企业重点建设项目，采取优先供地政策；对企业的供电供水， 优先确保规上工业企业和重点项目建设。
    四、考评程序及兑奖办法
15、上述考评于次年 2 月底前，由市工信委牵头组织实施， 相关部门配合，提出奖励意见报市开放开发领导小组研究后，提交市政府审定。
16、被考核的企业安全生产有保证，当年不得发生较大安 全事故；环保必须达到要求，当年不得发生较大环境污染或破坏 事故。
17、被考核企业符合其他有关文件的扶持、奖励或补贴的 条款，奖励资金取最高额兑付，不重复奖励
18、本办法由市工信委负责解释。此前出台的有关奖励政策若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


	 



